
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本科生社会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
（修订版） 

外语学院本科生参与社会工作（任职满一年及以上）的表现，一学年考核一次，

由相应部门负责考核。考核等级分为 A、B、C 三级，每个考核单位获得 A 成绩的人

数之和不能超过考核总人数的 30%。加分范围为 1—6 分，担任多项职务者，可有多

项加分，累计超过 12 分者，按 12 分计。 

职务              等级 A B C 

校级、校区级学生会主席团 6 5 4 

校级、校区级学生会部长团 4 3 2 

院学生会主席 6 5 4 

院学生会副主席 5 4 3 

院学生会总监 4 3 2 

院学生会副总监 3.5 2.5 1.5 

院学生会干事 2 1.5 0.5 

系所、年级学生会主席 5 4 3 

系所、年级学生会副主席 4 3 2 

系所、年级学生会部长 3.5 2.5 1.5 

系所、年级学生会副部长 3 2 1 

系所、年级学生会干事 2 1.5 0.5 

院团委副书记、兼职辅导员 
（团委书记助理同） 6 5 4 

院团委中心主任 4.5 3.5 2.5 

院团委中心副主任 3.5 2.5 1.5 

院团委中心干事 2 1.5 0.5 

党支部书记 6.5 5.5 4.5 

党支部支委(副书记、组织委

员、宣传委员) 6 5 4 

年级团总支书记 5 4 3 

年级团总支副书记 4.5 3.5 2.5 

班干部、团支部干部、其他党

团干部 4 3 2 

寝室长 1 

学长辅导组成员 
（组长再加 0.5 分） 1 



社团社长 4.5 3.5 2.5 

社团干部 3.5 2.5 1.5 

说明： 
1. 其他未列出的职务可参考以上各项，根据部门的等级和学生的职务级别、工作表现进

行考核。 
2. 院外任职学生工作，需要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具证明材料。社团学生工作必须有社团社

长本人签字的证明材料；若是社长本人，需证明材料需社团指导教师签字或盖章。 
附：外语学院本科生社会工作各级考核者 
院学生会干事——学生会总监团——学生会主席团——学院团委老师 
院团委各中心干事——中心主任团——书记助理/挂职副书记——学院团委老师 
党支部支委骨干——党支部书记——本科生党总支 
各年级本科生团总支干部——各年级辅导员 
班委——行政班班主任 
院外任职——相关部门负责人 

 
 


